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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1)有關關連交易之最新進展  
醫智諾增資協議之補充協議  

及  
(2)有關須予披露交易之最新進展  
增資及收購協議之第五份補充協議  

 
醫智諾增資協議（其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之公佈披露）的訂約方與

蘇州醫智諾（前稱海南德鑫）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訂立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以

（其中包括）對醫智諾集團的架構作出進一步變更，以及修訂新投資者支付第二期款項的安

排。  
 
協同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四份補充協議（其詳情已於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五月十日之公佈披露）的訂約方訂立第五份補充協議，據此醫智諾股

東同意對有關彼等根據增資及收購協議（經第四份補充協議修訂）於醫智諾集團的投資或持

股的安排作出若干修訂。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七日的公佈（經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二日、二零二二年七月

二十日及二零二三年五月十日的公佈補充，內容有關本集團投資於醫智諾集團）以及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的公佈（內容有關新投資者擬向醫智諾增資）（統稱「過往公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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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智諾增資協議及第四份補充協議之現況以及訂立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及第五份補充協議之理

由  
 
董事會謹此提供最新進展，目標集團重組經已完成，醫智諾集團的公司架構組成載列如下：－  
 

 
 

 
 
 
 

 
 
 
 
 
 
 
 
 
 
 
 
 
新投資者已根據醫智諾增資協議向醫智諾支付醫智諾增資第一期款項人民幣24,000,000元。根

據醫智諾增資協議，新投資者應於醫智諾的註冊地點變更為中國江蘇省張家港這一條件（「註

冊地點條件」）獲達成起計15個工作日內支付醫智諾增資第二期款項人民幣16,000,000元，而

註冊地點條件乃為反映訂約各方的商業意向，即醫智諾（作為醫智諾集團的控股公司及未來成

功完成首次公開發售後的上市載體）的註冊地點應為中國江蘇省張家港。  
 
註冊地點條件尚未達成。本公司獲知，達成註冊地點條件所需的監管手續耗時長於預期，且尚

不明確何時可完成該等手續。鑒於此延遲情況，作為達致上述商業意向的替代方式，醫智諾增

資協議之訂約方與蘇州醫智諾訂立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定義見下文），以（其中包括）透過

交換醫智諾集團內對醫智諾及蘇州醫智諾（前稱海南德鑫）的持股方式進一步重組醫智諾集團，

從而令 (i)蘇州醫智諾（尚未開始經營，而其註冊地點已變更為中國江蘇省張家港）成為醫智諾、

OPCO及醫智諾集團內其他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及(ii)新投資者的第二期款項支付能夠於可預

見的時限內完成。  
 
 

  

0.0995% 100% 

其他附屬公司 
（中國） 

蘇州醫智諾（前稱

海南德鑫） 
（中國） 

OPCO  
（中國） 

100% 

100% 

100% 

王劍先生 商晶女士  
 
 

僱員持股平台 
（中國） 

新投資者  

本公司 

平台公司 
（開曼群島） 

騰海健康 
（香港） 

林進聰先生 WFOE 
（中國） 

林進聰先生 
（代醫智諾持股） 

醫智諾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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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上文所述，第五份補充協議（定義見下文）亦已就增資及收購協議（經第四份補充協議修

訂）予以訂立，以作出反映醫智諾集團重組（定義見下文）的若干修訂。  
 
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  
 
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醫智諾、OPCO、蘇州醫智諾、WFOE、韓立暉女士、

創始股東及新投資者訂立醫智諾增資協議的補充協議（「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據此訂約

方同意（其中包括）對醫智諾增資協議的安排作出以下若干變更：－  
 
(i)  蘇州醫智諾（其註冊地點已變更為中國江蘇省張家港）將為醫智諾集團未來的上市載體；  

 
(ii)  透過交換醫智諾與蘇州醫智諾進一步重組醫智諾集團，以令蘇州醫智諾成為醫智諾、

OPCO及醫智諾集團內其他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  
 

(iii )  待新投資者向蘇州醫智諾繳付出資額人民幣40,000,000元（相等於醫智諾增資的金額）

作為蘇州醫智諾的註冊資本及資本儲備後，醫智諾將向新投資者退還其已繳付的第一期

款項人民幣24,000,000元，並豁免新投資者根據醫智諾增資協議就第二期款項向醫智諾

作出付款的義務，以此作為新投資者繳付尚未繳付的第二期款項的替代方式；  
 
(iv)  醫智諾股東協議項下與醫智諾有關的業務合作的所有其他權利及義務將變更成為與蘇州

醫智諾（作為醫智諾集團的控股公司）有關的權利及義務，實際內容保持不變；  
 
(v)  逐步將醫智諾的業務轉移至蘇州醫智諾；及  

 
(vi)  醫智諾集團重組完成後，設立新僱員持股平台（「新僱員持股平台」）以分別持有 (1)蘇

州醫智諾5.625%股權，乃源自王劍先生及商晶女士根據醫智諾增資協議轉讓的相應醫智

諾股權；及 (2)蘇州醫智諾2.8125%股權，將由王劍先生、商晶女士及WFOE根據醫智諾

增資協議（經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修訂）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轉讓。  
 
（上述第(ii)至(v)項安排簡稱「醫智諾集團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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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100% 

47.81% 6.25% 17.72% 16.88% 5.625% 

99.9005% 0.0995% 

0.09% 

100% 

5.625% 

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旨在於醫智諾集團重組完成後實現醫智諾增資協議及醫智諾股東協議項下

與醫智諾有關的條款成為與蘇州醫智諾有關的條款。與蘇州醫智諾有關的股東協議已於同日訂

立，將於醫智諾根據醫智諾集團重組完成成為蘇州醫智諾之全資附屬公司之日生效並取代醫智

諾股東協議。根據與蘇州醫智諾有關的該股東協議，合資格首次公開發售將與蘇州醫智諾（或

其控股公司）有關，而普通股股東及蘇州醫智諾須竭盡全力於該股東協議生效之日起計60個月

內實現此目標。  
 
醫智諾集團重組後之經變更醫智諾集團公司架構   
 
醫智諾集團重組完成後，有關醫智諾及蘇州醫智諾的公司架構如下：  

 
 
 
 
 
 
 

 

 
 
 
 
 
 
 
 
 
 
 
第五份補充協議  
 
協同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柏海投資、騰海健康、

WFOE、OPCO、醫智諾、創始股東及韓立暉女士訂立增資及收購協議之第五份補充協議

（「第五份補充協議」），據此醫智諾的股東同意（其中包括）對有關彼等根據增資及收購協

議（經第四份補充協議修訂）於醫智諾集團的投資或持股的安排作出若干修訂，內容如下：  
  

本公司 

平台公司 
（開曼群島） 

騰海健康 
（香港） 

WFOE 
（中國） 王劍先生  商晶女士  

僱員持股平台 

（中國） 
新投資者  

醫智諾 
（中國） 

OPCO  
（中國） 

林進聰先生 
（代醫智諾持股） 

其他附屬公司 
（中國） 

蘇州醫智諾（前稱
海南德鑫） 
（中國） 

新僱員持股平台 

（中國） 
林進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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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公司須於醫智諾集團重組完成後透過向蘇州醫智諾的資本儲備注資的方式，根據增資

及收購協議（經第四份補充協議修訂）償付第二筆現金投資額的餘款，現為人民幣

34,000,000元；   
 

(ii)  於醫智諾現有股東按醫智諾集團重組項下所擬議將醫智諾股權轉讓予蘇州醫智諾後，

WFOE、王劍先生及商晶女士（按彼等各自當時於蘇州醫智諾的持股比例）將相關股權

轉讓予新僱員持股平台，以令新僱員持股平台將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額外持

有蘇州醫智諾全部股權的2.8125%（根據是項安排，WFOE、王劍先生及商晶女士將於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分別將蘇州醫智諾全部股權的約1.63%、0.60%及0.58%轉

讓予新僱員持股平台）；及  
 
(iii )  於蘇州醫智諾滿足相應條件及遵守上市規則規定的情況下，推動蘇州醫智諾的首次公開

發售。   
 
第五份補充協議乃為達致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之目的及安排而訂立，並須待醫智諾集團重組實

施後方可作實。  
 
如有需要，本公司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佈，以提供有關醫智諾增資的後續進展。  
 
釋義  
 
於本公佈中，除文義另有所指或另有界定者外，有關詞彙具有過往公佈所界定之涵義，以及以

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第五份補充協議」  指  為進一步補充及修訂增資及收購協議而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三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之第五份補充協議，如本公佈「第五份補

充協議」一節所描述及定義  
 

「新僱員持股平台」  指  具有本公佈「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一節項下賦予該詞之涵

義  
   
「註冊地點條件」  指  具有本公佈「醫智諾增資協議及第四份補充協議之現況以及

訂立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及第五份補充協議之理由」一節項

下賦予該詞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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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醫智諾」  指  醫智諾科技（蘇州）有限公司（前稱海南德鑫科技有限公

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有限公司，於本公佈日期為

醫智諾集團之附屬公司  
   
「WFOE」  指  張家港騰海博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前稱北京騰海博業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公

司之附屬公司  
   
「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  指  具有本公佈「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一節項下賦予該詞之涵

義  
   
「醫智諾集團重組」  指  具有本公佈「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一節項下賦予該詞之涵

義  
 
 
 

承董事會命  
華誼騰訊娛樂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侯偉文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程武先生（副主席）、袁海波先生（首席執行官）  
獨立非執行董事：袁健先生、初育国先生、王宋宋女士及潘敏女士  
 


	醫智諾增資協議（其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之公佈披露）的訂約方與蘇州醫智諾（前稱海南德鑫）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訂立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以（其中包括）對醫智諾集團的架構作出進一步變更，以及修訂新投資者支付第二期款項的安排。
	協同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四份補充協議（其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五月十日之公佈披露）的訂約方訂立第五份補充協議，據此醫智諾股東同意對有關彼等根據增資及收購協議（經第四份補充協議修訂）於醫智諾集團的投資或持股的安排作出若干修訂。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七日的公佈（經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二日、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及二零二三年五月十日的公佈補充，內容有關本集團投資於醫智諾集團）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的公佈（內容有關新投資者擬向醫智諾增資）（統稱「過往公佈」）。
	醫智諾增資協議及第四份補充協議之現況以及訂立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及第五份補充協議之理由
	董事會謹此提供最新進展，目標集團重組經已完成，醫智諾集團的公司架構組成載列如下：－
	新投資者已根據醫智諾增資協議向醫智諾支付醫智諾增資第一期款項人民幣24,000,000元。根據醫智諾增資協議，新投資者應於醫智諾的註冊地點變更為中國江蘇省張家港這一條件（「註冊地點條件」）獲達成起計15個工作日內支付醫智諾增資第二期款項人民幣16,000,000元，而註冊地點條件乃為反映訂約各方的商業意向，即醫智諾（作為醫智諾集團的控股公司及未來成功完成首次公開發售後的上市載體）的註冊地點應為中國江蘇省張家港。
	註冊地點條件尚未達成。本公司獲知，達成註冊地點條件所需的監管手續耗時長於預期，且尚不明確何時可完成該等手續。鑒於此延遲情況，作為達致上述商業意向的替代方式，醫智諾增資協議之訂約方與蘇州醫智諾訂立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定義見下文），以（其中包括）透過交換醫智諾集團內對醫智諾及蘇州醫智諾（前稱海南德鑫）的持股方式進一步重組醫智諾集團，從而令(i)蘇州醫智諾（尚未開始經營，而其註冊地點已變更為中國江蘇省張家港）成為醫智諾、OPCO及醫智諾集團內其他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及(ii)新投資者的第二期款項支付能夠...
	連同上文所述，第五份補充協議（定義見下文）亦已就增資及收購協議（經第四份補充協議修訂）予以訂立，以作出反映醫智諾集團重組（定義見下文）的若干修訂。
	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
	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醫智諾、OPCO、蘇州醫智諾、WFOE、韓立暉女士、創始股東及新投資者訂立醫智諾增資協議的補充協議（「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據此訂約方同意（其中包括）對醫智諾增資協議的安排作出以下若干變更：－
	(i) 蘇州醫智諾（其註冊地點已變更為中國江蘇省張家港）將為醫智諾集團未來的上市載體；
	(ii) 透過交換醫智諾與蘇州醫智諾進一步重組醫智諾集團，以令蘇州醫智諾成為醫智諾、OPCO及醫智諾集團內其他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
	(iii) 待新投資者向蘇州醫智諾繳付出資額人民幣40,000,000元（相等於醫智諾增資的金額）作為蘇州醫智諾的註冊資本及資本儲備後，醫智諾將向新投資者退還其已繳付的第一期款項人民幣24,000,000元，並豁免新投資者根據醫智諾增資協議就第二期款項向醫智諾作出付款的義務，以此作為新投資者繳付尚未繳付的第二期款項的替代方式；
	(iv) 醫智諾股東協議項下與醫智諾有關的業務合作的所有其他權利及義務將變更成為與蘇州醫智諾（作為醫智諾集團的控股公司）有關的權利及義務，實際內容保持不變；
	(v) 逐步將醫智諾的業務轉移至蘇州醫智諾；及
	(vi) 醫智諾集團重組完成後，設立新僱員持股平台（「新僱員持股平台」）以分別持有(1)蘇州醫智諾5.625%股權，乃源自王劍先生及商晶女士根據醫智諾增資協議轉讓的相應醫智諾股權；及(2)蘇州醫智諾2.8125%股權，將由王劍先生、商晶女士及WFOE根據醫智諾增資協議（經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修訂）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轉讓。
	（上述第(ii)至(v)項安排簡稱「醫智諾集團重組」。）
	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旨在於醫智諾集團重組完成後實現醫智諾增資協議及醫智諾股東協議項下與醫智諾有關的條款成為與蘇州醫智諾有關的條款。與蘇州醫智諾有關的股東協議已於同日訂立，將於醫智諾根據醫智諾集團重組完成成為蘇州醫智諾之全資附屬公司之日生效並取代醫智諾股東協議。根據與蘇州醫智諾有關的該股東協議，合資格首次公開發售將與蘇州醫智諾（或其控股公司）有關，而普通股股東及蘇州醫智諾須竭盡全力於該股東協議生效之日起計60個月內實現此目標。
	醫智諾集團重組後之經變更醫智諾集團公司架構
	醫智諾集團重組完成後，有關醫智諾及蘇州醫智諾的公司架構如下：
	第五份補充協議
	協同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柏海投資、騰海健康、WFOE、OPCO、醫智諾、創始股東及韓立暉女士訂立增資及收購協議之第五份補充協議（「第五份補充協議」），據此醫智諾的股東同意（其中包括）對有關彼等根據增資及收購協議（經第四份補充協議修訂）於醫智諾集團的投資或持股的安排作出若干修訂，內容如下：
	(i) 本公司須於醫智諾集團重組完成後透過向蘇州醫智諾的資本儲備注資的方式，根據增資及收購協議（經第四份補充協議修訂）償付第二筆現金投資額的餘款，現為人民幣34,000,000元；
	(ii) 於醫智諾現有股東按醫智諾集團重組項下所擬議將醫智諾股權轉讓予蘇州醫智諾後，WFOE、王劍先生及商晶女士（按彼等各自當時於蘇州醫智諾的持股比例）將相關股權轉讓予新僱員持股平台，以令新僱員持股平台將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額外持有蘇州醫智諾全部股權的2.8125%（根據是項安排，WFOE、王劍先生及商晶女士將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分別將蘇州醫智諾全部股權的約1.63%、0.60%及0.58%轉讓予新僱員持股平台）；及
	(iii) 於蘇州醫智諾滿足相應條件及遵守上市規則規定的情況下，推動蘇州醫智諾的首次公開發售。
	第五份補充協議乃為達致醫智諾增資補充協議之目的及安排而訂立，並須待醫智諾集團重組實施後方可作實。
	如有需要，本公司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佈，以提供有關醫智諾增資的後續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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